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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性別平等工作法第7條~ 
雇主對求職者或受僱者之招募、甄試、進用、分發、配置、
考績或陞遷等，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但工
作性質僅適合特定性別者，不在此限。 



註：性別平等工作法第6條~ 
1.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為婦女就業之需要應編列經費，辦理各類職業訓練、就業服務及再就業訓練，並於該期間提供或設置托
兒、托老及相關福利設施，以促進性別工作平等。2.中央主管機關對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辦理前項職業訓練、就業服務及再就
業訓練，並於該期間提供或設置托兒、托老及相關福利措施，得給予經費補助。 
 
第 23 條~ 
僱用受僱者一百人以上之雇主，應提供下列設施、措施： 
一、哺（集）乳室。二、托兒設施或適當之托兒措施。主管機關對於雇主設置哺（集）乳室、托兒設施或提供托兒措施，應給予經
費補助。有關哺（集）乳室、托兒設施、措施之設置標準及經費補助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註：性別平等教育法第17條 
國民中小學除應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外，每學期應實施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或活動至少四小時。 
圖片來源https://www.wikihow.com/images/thumb/4/47/Promote-Gender-Equality-in-the-Classroom-Step-7.jpg/v4-460px-Prom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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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本法所定家庭成員，包括下列各員及其未成年子女： 
一、配偶或前配偶。二、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家長家屬或家屬間關係者。三、現為或曾為直系血親或直系姻親。 
四、現為或曾為四親等以內之旁系血親或旁系姻親。 
圖片來源https://cdn3.vectorstock.com/i/1000x1000/63/42/cartoon-big-family-vector-2008634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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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防治法第48條：1.警察人員處理家庭暴力案件，必要時應採取下列方法保護被害人及防止家庭暴力之發生： 
一、於法院核發緊急保護令前，在被害人住居所守護或採取其他保護被害人或其家庭成員之必要安全措施。二、保護被害人及
其子女至庇護所或醫療機構。三、告知被害人其得行使之權利、救濟途徑及服務措施。四、查訪並告誡相對人。五、訪查被害
人及其家庭成員，並提供必要之安全措施。2.警察人員處理家庭暴力案件，應製作書面紀錄；其格式，由中央警政主管機關定之。 
圖片來源https://www.kindpng.com/picc/m/328-3288105_student-teacher-tell-teacher-clipart-hd-png-download.png 



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 
1.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圖片來源https://files.liveworksheets.com/def_files/2021/9/22/109221107051927113/10922110705192711300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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